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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附屬基隆海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重補修及延修實施要點 

99.12.15 校務會議通過 

100.02.14 校務會議修正 

100.08.29 校務會議修正 

102.08.29 校務會議修正 

104.08.28 校務會議修正 

106.01.19 校務會議修正 

107.08.29 校務會議修正 

109.02.24 校務會議修正 

109 年 7 月 14 日期末校務會議修正校名 

112 年 1 月 18 日期末校務會議修正 

114 年 8 月 29 日校務會議修正 

115 年 1 月 21 日校務會議修正 

 

一、依據： 

1.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 

2.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學生重修及補修學分補充規定。 

二、目的： 

1.協助學生奠定學業基礎，適應學生個別差異。 

2.協助學生克服學習障礙，提昇學習成果。 

3.協助以修課程未獲得學分之學生取得應修學分。 

三、實施對象：本校已修課程未獲得學分之學生及修習學分不足，無法畢業

者。 

四、重補修開班原則： 

1.隨班修讀：學生得於修業期限內隨其他班級修讀重修科目。 

2.開設專班：單科人數達 15 人以上者，予以開設重補修專班；其實施方式

得採部分數位平臺之學習。 

3.開設自學輔導班：單科人數達 8人以上而未達 15 人者，視各科目屬性安

排教師面授指導或數位平臺，供學生自行修讀。 

4.單科重修人數同年級同學制僅 7(含)人以下者，得由教務處整合相近科

目以達前兩項人數後辦理，如無法整合將依學生權益及校內經費進行考

量決定是否開設自學輔導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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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普通科開設重修人數以同年級達 4(含)人以上為原則，惟教務處仍得視

學生權益及校內經費進行考量是否開設自學輔導班。 

6.單一科目以一學年開設一次重補修班為原則。 

五、重補修授課時間： 

1.以課餘時間為原則；高三得在畢業典禮之後辦理。 

2.暑假辦理期間，7 月份以第一學期授課課程為主，8月份以第二學期授課   

  課程為主，各月份專業及共同科目授課日數以均分為原則，先後順序每

年輪流實施。 

3.專業科目可依科目性質於非暑假課餘時間辦理，但於非暑假期間同一科

目一年僅開設一次。 

六、重補修上課方式(時數)暨費用計算之方式： 

1.隨班修讀：學生得於修業期限內隨其他班級課程修讀。 

2.專班重修： 

（1）重修學生人數達 15 人以上者。 

（2）重修時間、課程內容及成績考查方式，由本校訂定之。 

（3）重修課程範圍以開設學期課程為主，授課教師得以依實際需要，規

畫教材內容及編定進度，以利教學。其每一學分之授課節數為 8

節。 

（4）重修課程之收費以上課節數為計算基準，重修費用每生每節課 40

元，即每學分收費 320 元。  

3.自學輔導： 

（1）重修學生人數 8 人以上未達 15 人者，由教師指定教材、作業或測

驗，學生自行修讀，並安排面授指導，屬重修者，每一學分應實施 3

節課之面授時數；屬補修者，每一學分應實施 6節課之面授時數。

但採數位平臺自行修讀者，其面授指導及教學節數，不得少於 3

節。其面授時間及成績考查方式，由本校訂定之。 

（2）每學分收費 240 元。 

4.重補修課程如需實習(驗)材料費者，每學分得加收實習材料費 100 元。 

5.所收之學分費 5%作為學校行政費用後，專班重修教師授課、自學輔導教

師面授指導及教學鐘點費，每節課以公立中小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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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基準表高級中等學校之支給數額至新臺幣 550 元為原則，每學年經簽文

校長核示後始得核發鐘點費，並於學校網頁公告相關收支資料。 

七、注意事項： 

1.重修班授課教師由教務處協調各科教學研究會安排之。 

2.請授課教師協助編排進度，以利教學，並請準時上下課。 

3.請授課教師將學生之出席狀況、上課學習情形、平時考量、作業檢查等

相關事項列入學生成績考核。 

4.評量標準依據學生成績考查辦法辦理。 

5.重修課程以原上課使用之教科書為範圍，授課教師得另行補充其他相關

教材。 

 

八、學生注意事項： 

1.學生依據本實施要點規定，於每學期排定之時間內，完成預選、正選、

加選，且於指定時間內完成繳費，並依排定之課表上課，且遵守上課及

出缺勤規定，方能取得學分。 

2.重補修課程選完課並繳費完成後不得要求退費，除遇課程衝堂或因公、

因病、或因特殊事故(轉學、轉科、休學、重讀﹝僅限同學年度﹞)等，惟

需配合教務處規定期程內完成申請，逾時不予受理。病假需提出醫生

（院）證明，公假及特殊事故提出相關證明文件。 

3.學生到校上課，須穿著制服，注意儀容。 

4.上課期間因故不能到校上課，應向授課教師辦理請假手續。 

5.上課缺課節數達該科目重修或補修教學總節數三分之一者，不予成績考

查，該科目成績並以零分計算。上述缺課節數不包括因公假、病假、產

前假、娩假、流產假、育嬰假、生理假、喪假或其他特殊事故，經本校

核准給假者。 

6.其它未盡事宜，悉依本校規定辦理。 

九、補修與延修之相關規定比照重修辦法辦理。 

十、本實施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